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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1 福音是什麼? 主耶穌基督的雙重身份是什麼? (V2,3,4) 
1.2 保羅寫本書的時候, 有沒有去過羅馬? 和使徒行傳的事蹟參照, 這本書大概是在什麼時
候(什麼地方寫的?  
       (羅 15:25; 徒 19;20;21) 
1.3 羅馬的信徒, 是猶太人呢? 還是外邦人? 還是入猶太教的外邦人?  
1.4 如果不猶太人, 神為何讓人知祂自己的存在? 
1.5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放縱情慾, 犯罪到好像沒有神一樣? 
2.1 神能永遠容讓人犯罪而不審判嗎? (V.3 ) 
2.2 神的寬容, 忍耐有什麼積極的目的? (V.4) 
2.3 神審判的根據是什麼?  
2.4 律法和良心 (15 節是非之心原文作良心) 有什麼關係? 
2.5 行律法和守割禮有什麼關係?  
3.1 第三章第一節保羅的意思是說: “ 這樣說來, 神揀選了猶太人有什麼好處呢? …” 好處是
什麼? (猶太人蒙揀選,  
       代表接受神的話) 
3.2 猶太人因接受律法, 顯出不義, 外邦人比他們強嗎? (V.9) 
3.3 律法上的話, 既是律法以下之人說的, (猶太人) 為何又能塞住各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伏
在神審判之下呢?  
       律法達成了什麼功用? (20 節的 “所以”, 原文作 “因為” ) 
3.4 神的義在律法之外如何顯明出來? 
3.5 (上一章受割禮和行律法有何關係), 這裡看來受割禮和信心有何關係? 受割禮的要不要
因信稱義? 
4.1 “亞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是在舊約那裡說的? 他信什麼內容?  
4.2 亞伯拉罕的信是在他受割禮之前呢? 還是之後?  
4.3 神的應許, 亞伯拉罕承受應許是律法呢? 還是信心?  
4.4 亞伯拉罕有幾種後裔? (V.16) 
4.5 “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是你 “相信”的呢? 還是你 “証明而信” 的呢? 我們稱義
是因為相信呢?還是 
        知道所信的呢?  
5.1 因信稱義的直接結果是什麼? 我們與神的關係如何? (V.1, 10, 11) 
5.2 因信稱義的人為什麼能歡歡喜喜的?  
5.3 死是從罪而來的, 但是沒有律法, 能定罪, 然而摩西之前, 人能不能因此不死? 從亞當到
摩西的死, 証明什麼?  
5.4 亞當是預表誰? 這人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5.5 “罪作王叫人死” 這一真理的反面是什麼?  
6.1 什麼和 “律法” 相對? (V.14) 
6.2 受浸的意義是什麼? 
6.3 受浸其中 “復活” 的一部份真理, 需要藉什麼來接受?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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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什麼樣的人可以不叫罪作他的主人?  
6.5 將肢體獻給義有那兩方面的果效? (V13,14,19) 
7.1 受浸的意義 (就是奉獻的意義) 是叫人合法歸給基督 (不算淫婦) ; 請問死了的丈夫是指
誰? 婦人是指誰? 
       “ 別人”是指誰?  
7.2 本章第五節中的 “我們” , 從以上比方的角度來看是指誰?  
7.3 在本章第六節中第二個 “我們” 是指誰?  
7.4 以後第七節中轉到個人的經歷, 就不用 “我們”, 而用 “我. 由這段經歷中 “我有幾面的衝
突? “我” 裡有那些部 
       份?  
7.5 律法來了, 它的性質是為何的? “我” (包括肉體, 肢體)對它有什麼態度?  
8.1 律法的義, 只能成就在那一種人身上? 這和一個人想要靠自己成全 (包括用肉體的力量) 
有何不同? 
8.2 體貼肉體的結果是什麼?  
8.3 什麼樣的人是屬基督的? 
8.4 羅馬書第八章中所說神的旨意是什麼?  
8.5 保羅對於聖徒不能與神的愛隔絕, 為何這樣有把握?  
9.1  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並沒有得著, 為什麼保羅還說神的話沒有落空? 照舊約字面看, 誰是
憑應許生的?  
        而事實上(新約裡) 呢? (V1-8) 
9.2 這裡引出了揀選的真理, 揀選是否表示神不公平? 揀選的 “條件” 是否在乎行為?  
9.3 神從猶太人中召(揀選) 也從外邦人中召, 可見神的揀選公平否?  
9.4 以下引兩處聖經証明, 何西阿書中說誰蒙揀選?以賽亞呢?  
9.5 為什麼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 (表示要神, 並守他的道) 反不能得救?  
10.1 以色列人向神有熱心, 但沒有真知識, 有真知識, 他們就當怎樣求?  
10.2 信心的義是否就是神的義? (V.6) 
10.3 信心的道告訴我們人怎樣才可以得救? 
10.4 如果人得救是出於神的揀選, 是否可以不必傳信心的道了? 為什麼?  
10.5 是否傳了的結果是人人都聽從福音呢? (V.16) 
11.1 外邦人蒙揀選是否表示猶太人被棄絕?  
11.2 神使救恩臨到外邦人, 對猶太人有什麼刺激? 是否要他們灰心?  
11.3 以色列人在什麼情形下就不能被接回在本樹上? (V.23,24) 
11.4 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 (V.26) 本身的條件是什麼?  
11.5 保羅說 “照著揀選的恩典, 還有所留的餘數” (V.5) , 餘數是指誰? 
12.1 照保羅的看法, 把身體献上是不是合理的一件事? 其中感情 (衝動)的成分多不多?  
12.2 第十二章所說的 “心意更新而變化” 是什麼意思?  
12.3 奉献和在身體中服事 (教會裡事奉) 有何經歷上的關係?  
12.4 神把各樣恩賜放在肢體裡給了身體, 其目的是什麼?  
12.5 保羅既說把自己献給基督, 叫人順服聖靈, 為何又說明聖徒當有的性格, 兩者有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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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這句話該作何解釋?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和 “君權神
授” 這兩句話相不相同?  
13.2 聖經是不是反對 “革命” 思想? 為什麼保羅認為聖徒可以順服任何政權?  
13.3 基督徒有沒有納稅, 納糧的義務?  
13.4 什麼叫 “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 ? 
13.5 什麼叫 “披戴主耶穌基督” ? 
14.1 保羅的教導, 對於各種基督徒外面實行的事, 標準不同的, 當怎樣看徒?  
14.2 這樣說來, 是否每個基督徒可以任意而行? 若是不然, 最後的標準何在?  
14.3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不是指吃喝的大小, 是指喫或不喫) 是在乎什麼?  
14.4 基督徒能不能喝酒? 能不能喝酒以致叫人跌倒?  
14.5 如果因為仿傚別人的行為而跟隨, 內心卻有疑問, 算不算有罪?  
15.1 在建立別人和自己的喜悅上相比, 那一件事更重要?  
15.2 彼此接納的事和猶太人, 外邦人有何關係? 主耶穌如何作榜樣? 
15.3 保羅作了外邦人神福音的祭司, 其中有一件祭司性的工作就是寫本書, 他藉著本書達到
什麼目的? (V.16) 
15.4 保羅盼望他到達羅馬之後, 下站去那裡? 他傳福音範圍有多廣?  
15.5 寫羅馬書的時候, 保羅在去那裡的路途中? 他去那兒要作什麼?  
16.1 羅馬書很能是誰帶去羅馬的? (16:1) 她是什麼身分?  
16.2 保羅所問候的人名中, 你認得出幾個? 保羅和他的關係都是屬靈的, 你看出來沒有?  
16.3 保羅對於羅馬教會的順服 (有時候是不能分辨) 有什麼擔心的事?  
16.4 代筆替保羅寫本書的是誰?  
16.5 本書最末了, 保羅用一個特別的形容詞說到神, 是什麼詞? 讀完本書後, 你同意嗎?保羅
能寫本書是否因有 
         智慧?  
 
 


